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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行政院於2018年2月26日核定「強化

社會安全網計畫」（107∼109年，簡稱社

安網計畫），藉由擴充地方政府社工人

力、普設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發展預警系

統等機制，強化社會網絡連結成跨體系合

作機制，期能從根本控管消弭影響各項社

會安全的風險因子；後於2021年7月29日

再次公布「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

計畫（110∼114年），延續第一期社安網

計畫的服務重點，再從社政擴展至司法、

教育、勞政、心理衛生體系，而其中特別

強調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從醫院的實務工作

領域擴展至在社區中的心理衛生之服務系

統的建置，期待能提供支持性的服務給返

回社區復健的精神病患及其家庭。

而「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計

畫的精進，也與多起重大精神疾病暴力事

件所引發社會高度關切有關，進而將司法

精神醫療服務納入，建構完整的司法心理

衛生服務體系，包括完善司法精神鑑定、

整備司法精神醫院與精神病房、建置治療

成效評鑑制度，以及建構出院（獄）銜接

社區心理衛生服務的轉銜機制（林萬億，

2020）。

社會安全網一、二期計畫截至2022

年底已完成152處社會福利服務中心、22

處集中篩派案中心、11家兒少保護區域醫

療整合中心、28處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及28

處精神障礙者協作模式服務據點（衛生福

利部，2023a），並聘用4,590名社工專業

人力（衛生福利部，2023b）。而以第二

期計畫的「前端預防、危機處理、服務深

化」（衛生福利部等，2021）為目標，本

文擬以強化社會安全網為主軸，並以醫療

院所醫務社會工作的臨床實務服務角度，

綜整出不同視角的社會安全需求及新興的

網絡合作議題，以期提供中央及各縣市主

管機關不同面向以家庭為中心、以社區為

連結社會安全，強化網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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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規劃執行之參考，建立「多元可及、

量足質優」的服務網絡，照護臺灣不同

角落有需要的民眾，讓社會能更幸福及安

全。

貳、我國醫療系統與醫務社會
工作

醫務社會工作是在醫療體系中透過

社會心理暨靈性層面的評估，針對健康促

進、疾病預防，以及因疾病而產生的家

庭、經濟、工作、情緒、復健、出院安

置、疾病調適等問題，提供支持性、補充

性、關懷性的服務，促進個人及其家屬在

健康服務使用以及疾病復原的過程中，獲

得更好的因應能力，提升其自信與生活

品質，也是提供全人照護的專業助人工

作（莫藜藜，2020；溫信學，2021）。

而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衛生福利部，

2023c），全國西醫醫院共計476家（含

精神科醫院、慢性醫院），而其中設有

專職社會工作人員的醫院計有287家（含

精神科醫院）（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

協會，2019），共聘有2,071位社工人員

（含精神科）（衛生福利部，2023c），

占全國18,628位專職社工（衛生福利部，

2023d）的10.83%。

現今醫療體系也普遍了解疾病的發

生是受到生理－心理－社會（bio-psycho-

social）三方面的影響，而非僅是只有疾

病會對服務使用者造成影響（宋麗玉，

2021；鄭佩芬，1990），疾病會引起恐

懼、憂鬱、家庭系統或人際關係崩潰，或

使經濟發生困難，醫師及護理師雖然盡其

全力提供病人完整的照顧，但難免限於醫

療的專業領域，少有顧及病人社會心理的

需要，而病人心理、家庭、社會環境等方

面的調適，都需醫院社會工作人員給予服

務與協助（謝孟雄，1990）；不可否認，

健康照護系統是一種複雜、廣泛學科網絡

的服務，包括為所有年齡和情況的人進行

診斷、治療、復健、健康維護及預防，醫

師和護理人員雖給予醫療專業上的照顧，

但病人心理、家庭及社會環境方面的調

適，需社會工作人員的協助（莫藜藜，

2002），以國內醫務社工教科書及文獻可

以統整出醫務社會工作的經常性的服務

任務包括（呂佳蓉、蕭至邦，2016；施

睿誼，2021；柯智慧，2004；洪千惠，

2008；秦燕，2009；莫藜藜，2020；黃

蒂，2000）：

一、以個案、團體工作方式協助處理

情緒、心理、家庭、醫療與生活適應問題。

二、協助申請各項醫療與經濟補助。

三、提供健保與社會福利相關諮詢服

務。

四、提供病友、家屬與社區團體相關

健康照護訊息。

五、提供病人照顧與復健之相關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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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提供出院準備服務。

七、協調醫病關係。

八、其他：如法定個案處遇、國家政

策執行⋯⋯等。

進一步依據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協

會（2015）針對全國醫療院所醫務社會工

作的研究指出，醫務社工具專業排他性的

核心業務可歸納如表1：

而與綜合及急診科的醫務社工不同，

執業於精神醫療專科的精神醫療社工業

務，包括在精神醫療門診、急診、病房、

日間留院（病房）提供下列服務（張如杏

等人，2016）：

一、家庭評估與處遇、婚姻治

療、家庭治療。

二、個別心理輔導、團體心理輔

導。

三、病人及家屬衛教。

表 1  醫務社工具專業排他性之核心業務

一、臨床工作

一、個案工作

1. 針對病人及其家庭之需求，進行社會心理評估，並擬定服務

計畫（含臨床社會心理處遇、出院準備服務、器官捐贈移

植、早期療育、安寧療護、居家照顧與居家安寧⋯⋯等）

2. 保護性個案處遇（包含兒少虐待與疏忽、親密關係暴力、性

侵害、自殺關懷個案⋯⋯等）

3. 醫療溝通協調（家庭會議、醫病關係的社會心理關懷）

4. 社會資源運用與經濟協助

5. 擔任新制身心障礙鑑定之「d-活動與參與」、「e-環境因

素」的項目評估

二、團體工作（病友支持與成長團體、病友組織⋯⋯等）

二、社區工作

一、志工召募、管理與運用

二、社區外展服務（社區專案服務，如社區關懷據點、老人送       

餐服務等；以及社區衛教宣導，如預立醫療自主計畫、器官

勸募等）

三、社區重大災難事件之支援處理

四、社區資源的開發、連結與管理

三、行政、研究及督導工作

一、慈善捐款與物資管理

二、教學與督導（代訓他院醫務社工、單位內資淺社工與社工系

學生、職前暨在職醫事人員培訓⋯⋯等）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協會（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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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院安置準備服務。

五、社會資源開發及運用。

六、司法精神鑑定（家庭暨社會

生活評估）。

七、性侵害加害人評估與個別心

理輔導。

八、家庭暴力加害人個別心理輔

導與家庭治療。

九、災難心理支持與重建。

十、新制身心障礙鑑定。

十一、緊急醫療轉介服務。

十二、心理衛生中心暨自殺防治

諮詢服務。

參、社政社工對醫療院所之期
待與實務困難

李麗芬（2020）（衛生福利部政務次

長）也提出醫療領域社工在社會安全網的

重要角色，包含：（一）預防的角色：因

傷病而可能落入家庭危機的病人及其家屬

的評估與介入服務、脆弱家庭通報及脆弱

家庭服務的資源連結、早期發現嬰幼兒、

青少年、身心障礙、婦女、老人可能之人

身安全風險及資源需求，透過介入緩解可

能風險及自殺企圖與死亡個案通報⋯等避

免個案落入高危機的任務；（二）協力的

角色：提供弱勢族群必要的醫療服務及所

需社會心理及靈性照護服務、保護性個案

就醫保護、驗傷診斷、醫療服務集錦及社

會心理介入、精神病人醫療照護與家庭支

持及高風險個案醫療服務協調與跨領域個

案協同服務，以協助社會安全網服務整合

及連續性；（三）關鍵的角色：重大災變

（地震、風災）、意外（車禍、塵爆、火

災）事件之緊急應變（病人及家屬）及後

續介入與轉銜、嚴重傳染疫情期間對感染

者社－心－靈評估與介入，亦對非感染者

之住院與門急診病人及家屬進行影響評估

及介入等重大事件緊急應變介入的關鍵任

務。

依據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協會2021

年3月1日至3月25日進行分區醫院調查，

透過縣市政府相關網絡會議資料、公文書

及個案協調會議經驗，彙整出社政機關社

工對於醫療院所的期待（中華民國醫務社

會工作協會，2021）：

一、協助安置及延遲出院：局處列管

個案因找不到安置機構希望醫務社工協調

繼續住院、期待醫院配合安排局處列管個

案住院、希望醫院協助尋找並安置局處列

管個案至機構、要求醫院社工於夜間或假

日到院協助入院收治或出院安置、要求強

制疑似精神病人收住院、期待醫院安排醉

酒鬧事、家暴加害人住院、希望可以在3

至7天前知道病人出院日期⋯⋯等。

二、協助提供個案及案家相關資訊：

局處來電希望醫院協助追蹤曾住院病人並

取得資料回報、以電話方式詢問或索取病

人相關個資及病歷資料、期待醫院聯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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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訪要求家屬出席協調會議⋯⋯等。

三、協助進行治療、相關鑑定、行

為管制及調查：優先處理非保護性個案門

急診驗傷、希望能提供性侵害案件愛滋預

防性投藥、希望醫院提供兒少及老人保護

個案免費且立即體檢以便安置、期待醫院

配合鑑定個案為精神病人、期待尚未符合

身障鑑定資格之個案協調醫師鑑定、期待

醫師於診斷證明書註記非診斷事項（暴力

所致、意外所致⋯⋯等）、請病人要求醫

師於診斷書陳述一段期間無工作能力，以

及要求醫院若「家暴相對人」急診擅自離

院應主動通知家屬或要求醫院監管非法移

工、逾期居留人士，避免其離院⋯⋯等。

四、協助非醫療費用處理：希望醫

院（先行）協助支付局處列管個案機構安

置之費用、要求醫院先行掛帳再發公文至

局處申請經費（後發文申請仍遭拒）⋯⋯

等。

然而醫院是以醫師為主體，專業層級

清楚的職場（張苙雲，1998），執行相關

業務均有相關法規及規定，且醫療計畫需

視醫療專業依疾病變化訂定修改，更甚者

在部分「孤鳥社工」的醫療院所中，社工

師的職務及權限往往受限於醫院對社工專

業的認知及認同。雖然醫療院所執業的醫

務或精神（心理衛生）社工師身為醫療團

隊的一員，都會盡其所能的以「個案最佳

利益」為考量進行溝通、協調及處遇，但

仍有實務上的困難，例如：

一、醫院非一般安置及法定戒護

機構：醫院以提供急性傷病醫療為主且

相關費用仍有全民健康保險相關給付規

定限制，若無法符合醫療或健保住院條

件，將衍生鉅額醫療費用（6,000∼15,000

元／日），以及衍生醫療費用無法涵蓋

及目前各慈善單位無法補助的照顧費用

（2,200∼2,800元／日）；此外，醫院非

戒護單位，醫護同仁無法亦無權進行監

管，而醫護人員亦不一定知悉某病人為加

害／相對人，也不一定會有家人或被害人

聯絡資訊。

二、醫療資源（病床、醫護人力）有

限：住院需經醫師診斷並符合相關條件，

無醫療需求占床將影響待床病人入院及治

療，衍生其他爭議。

三、精神病人權益保障規定：病人可

否住院需經專科醫師評估且需病人同意，

且依精神衛生法，強制住院需為嚴重病人

且有自傷傷人之虞，並經專科醫師評估需

全日住院治療等程序。

四、醫師須依法進行診斷書開立及

相關鑑定：精神病人診斷、嚴重病人鑑定

或身心障礙鑑定，依法由各專科醫師診斷

為之並有其相關治療期程、等級標準之規

定，醫師多不願違規開立；雖主治醫師不

得拒絕病人開立診斷書之要求，但關於診

斷書應記載及可記載之事項均有相關規

定，須尊重其專業評估是否因疾病或失能

影響社會功能；而一般診斷證明書無法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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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非醫療診斷所能判定之推論。

五、個資法保護及限制：雖然依照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6條但書規定，公

務機關（含公立醫院）間得「為免除當事

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或「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為由進

行討論，然國內大部分醫療院所均為私立

醫療財團法人，較難以電話或一般諮詢方

式提供相關資料，且易造成病人及家屬誤

解衍生爭議。

六、長照或安置機構與醫院非權屬關

係：個案若不符合老人、身心障礙等入住

長照機構資格，機構不願意違法受理；且

機構面對入住費用的來源、補助可能，多

不願配合安置。

在醫療現場及實務運作上，針對保護

性及高風險個案，醫療團隊及醫務社工均

願積極協助，藉以協助個案完成相關必要

醫療、驗傷及檢證程序；惟若非驗傷或緊

急醫療需求或非必要之一般診療及體檢項

目，醫師將依疾病的嚴重度及迫切性決定

優先順序，尤其體檢非急性醫療項目且恐

無法立即取得所有結果。而實務上，雖然

非緊急醫療需求導致急診醫療團隊無法立

即配合，通常醫務社工部門也會儘可能協

助安排其他門診處理，以解決個案緊急安

置所需的相關資料需求。

肆、醫務社工臨床所見轉銜困
境與服務需求缺口

醫護團隊、病人、家屬處於醫院如

此高度緊張的場域空間，各自在不同的狀

況處於緊繃、負擔的壓力中，因國內相關

法令政策規範、醫療生態變遷快速，以及

社會經濟、家庭功能的跌宕，醫務社會工

作者不再侷限於弱勢個案經濟補助與家庭

協助，現今醫院多整合社會工作者進入醫

療照護團隊中。社會工作者通常具有對病

人的家庭和社會情境有較高的敏感度及強

調以病患為中心及自主的服務內涵（王思

雅，2016），而隨著社會安全網的推進，

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協會也透過分區醫

院社工主管共識營及調查資料，彙整出臨

床實務所看見的新興議題（中華民國醫務

社會工作協會，2021）：

一、滯院個案與疏忽個案之釐清：治

療計畫結束卻因家屬拒絕出面或不願辦理

出院之情形，常因醫院被認定是安全處所

並無遺棄或疏忽問題而不符通報資格，而

係屬醫院應自行處理之滯院病人；然而實

務上除了老年及身障個案住院遭家屬惡意

失聯或避不見面是應保護個案外，以社會

安全網的角度，仍有許多家庭係因首次或

重大傷病而顯露出病人遭遺棄或家庭危機

事件，若未及早介入處理也將造成社會資

源負擔及社安問題。

二、非老非殘個案缺單一窗口：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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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及非身障個案病前無福利身分，因病

後產生福利需求，但因身心障礙鑑定、中

低收入戶等資格因有相關規定適用困難，

導致轉介政府單位時，往往需周旋與不同

科室，若遇跨縣市則更困難耗時，然安置

機構極為在意政府決定；而受刑人、遊民

病後長期或短期失能，原機關及機構無力

照顧，但無福利身分無機構可安置，其中

受刑人就醫後若因病失能衍生照顧及安置

的需求，因矯正機關無照顧及安置系統，

故常形成滯院問題，相關醫療及照顧費用

頗鉅，相關網絡資源的分工及流程亟待明

確。

三、縣市資源與作法仍有限制：戶籍

地及事發地的不同，醫院常須往返於跨縣

市間釐清相關經費之支出由何縣市政府支

應（以及透過那些項目編列支應），若逢

非直轄市政府預算編列有限，則更亦因資

源缺乏而無法安置；而跨縣市成人保護安

置個案，亦會發生醫院同時發文居住地及

戶籍地社會局，但因縣市資源限制及辦法

不同而產生困難，且期待醫務社工居中協

調的窘境。

四、無國籍人士服務系統未建立：逾

期居留外籍人士因病住院，醫療及照顧費

用因無國籍不符合政府介入項目，而各國

駐臺辦事處態度不一，基本上可協助聯繫

外國家屬多，但無法處理相關醫療及照顧

費用；而非法居留外籍人士因病失能出院

時是否可安排返回原國籍國或在臺安置，

都因國籍問題無法解決或無處願收，都須

醫務社工與駐臺單位及民間組織溝通協調

但不一定成功，但縣市政府多表示無法介

入；而若非法居留外籍人士不幸身亡，則

除住院醫療照顧費用需處理外，喪葬事宜

往往無單位可協助處理，往往僅能請求警

政介入，但若遭拒絕則往往留置醫院往生

室。

五、新移民配偶醫療及照顧資源仍

不足：持長期居留證的新移民婦女，先生

已往生許久，無子女也無在臺親友，醫療

費用上可協助，但安置問題卻可能無法可

依、無處可去；而南亞各國駐臺代表機構

面對居留本國未歸化之新移民配偶、合法

移工（含漁民）遭逢醫療及照顧費用多表

示無法協助。

六、外籍移工孕產及醫療問題亟需

關注：外籍移工入境及工作期間應不得懷

孕，然近年非婚生子狀況頻現，產婦本身

經濟資源不足以支應自費醫療費用，又因

需面對遣返且將衍生的家庭爭議，易逃院

或出院後惡意逃避或失聯；移民署則期待

醫院做好監管以避免母逃嬰棄；而若又逢

嬰兒有長短期醫療及照顧需求，因無國籍

且可能影響和母親遣返期程外，現行福利

政策與相關照顧資源亦無法因應。至於非

法移工就醫醫療費用甚或因病失能後續安

置事宜，縣市政府多表示無法受理，而移

民署亦無安置處所且無相關相關經費，僅

能協助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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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構平衡與連續的社會安
全網的期許

一、面對非老非殘個案建構單一窗口

平臺：面對非老非殘個案，縣市政府若能

由單一窗口接受轉介，針對病前無福利身

分，病後失能個案導致家庭風險，雖暫無

法取得福利身分，但若能及早銜接社會福

利與社區照顧系統，除可避免造成原生家

庭崩潰，亦可減少醫療體系資源浪費；此

外，亦可建立互信與合作機制以避免因誤

會而造成福利服務體系與健康照護系統的

轉銜落差，亦避免因等待與斡旋而造成的

醫療資源浪費及社會資源負擔。

二、建立「遺棄及疏忽」（家屬拒絕

到院或惡意留置）與「衝突」（家庭重大

爭鬥）事件為高風險徵兆之共識：醫院落

實病人入院前之人身安全及家庭風險，若

為縣市列管個案應及早聯繫案管單位，以

避免後期發生疏忽及遺棄事件後無法即時

處理；而面對病人因病失能而發生家屬惡

意躲避出面處理醫療及照顧問題，醫院評

估個案出院返家無人照顧將有高風險生命

危害之可能，社工評估病人住院期間之家

庭狀況與家屬態度，將導致病人出院後人

身安全（社會安全網）及病人再入院風險

（醫療效益），並考量醫療資源之限制，

進而尋求公部門的協助，必要時依相關法

規進行通報或預警，因若家屬面對已無醫

療需求但有照顧需求之個案留置醫院，亦

代表出院即身陷危險處境。

三、尊重診斷與治療應回歸醫師專

業：醫療體系社工往往被醫院視為政府社

會福利的代表，面對有福利身分而無法出

院、因病失能個案無單位承接⋯⋯等合作

落差事件，均為徒增醫務社工雙面困境及

醫院與社政合作的困難。醫院以醫療為目

的，涉及診斷治療、住出院計畫、鑑定診

斷證明開立等醫療行為須由醫師以其專業

判斷與實施 ，醫務社工雖能以病人及其

家庭利益為核心進行溝通及協調，但仍須

面對醫院管理（醫療及照顧費用）、醫療

團隊（醫療判斷與治療計畫）及醫療資源

（醫護人力、病床需求）的實際限制與困

難，並無法完全配合政府單位期待。

四、針對新興醫療與福利缺口問題

釐清權屬與建立機制：外籍移工懷孕生子

所產生的黑戶寶寶、安置照顧或醫療遣返

問題，以及逾期居留外籍人士的醫療、遣

返、死亡喪葬問題，抑或是喪親或無親友

之居留外籍配偶的醫療扶助、安置照顧問

題，亟需相關政策因應，以避免衍生其他

社會安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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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代結論：醫務社工的專業反
思與專業制度期許

一、強化自我專業知能與認同，反思與

覺察本位限制，排除系統障礙及誤

會

醫務社工運用社工專業知識並結合

「全人照顧」、「社會健康」價值信念，

以「心理暨社會層面」的介入為核心，以

醫療團隊一員的角色，協助排除病人及其

家庭就醫障礙（莫藜藜，2020），雖然多

數醫務社工為醫院自籌經費聘任而可能有

一定程度的專業工作內容與運用方式受雇

主決策所影響（侯建州，2023），但面對

醫療領域因體制及文化，醫務社工亦應多

強化自身專業知能及態度，藉以強化在專

業團隊的影響力，藉以作為社區福利服務

與醫療系統的連結的關鍵角色，提供真正

以個案為中心的社心靈服務脈絡。社區的

社會工作人員面對國家及社會的期待而對

醫療體系的配合期待通常較高，同樣地，

醫療社工因所屬醫療院所的體制壓力對社

區系統的支持期待也甚高，但彼此也易因

不理解與矛盾經驗而產生合作與分工之誤

會。社工若能覺察如何減少本位意識的衝

突，透過溝通及理解來整合力量，相互幫

襯才能有效彰顯社工專業在社會之地位。

二、重大政策性計畫加入人力配置要

求，提升網絡效能並照顧非社政  

體系社工

社安網計畫期待醫院能及早發現就

醫中潛在脆弱家庭或弱勢個案，在醫院必

將由醫務社工師執行，但政府並未要求醫

院配置專任人力，僅能由現有的醫務社工

師支援（朱姵慈，2022），現行《醫療機

構設置標準》及《醫院評鑑基準》均以每

100床「一般急性病床」配置一位社工人

力標準；然而急診及加護病房等特殊病床

卻仍然有依法規及政策的需要提供病人與

家屬社會工作服務（家庭暴力、性侵害、

自殺、安寧、燒傷、急性後期⋯⋯等），

均以上述人力承擔各特殊病床業務，導致

原急性病床的臨床服務時間擠壓，將影響

臨床醫療團隊合作表現，進而造成專業角

色被錯誤認知（行政、補助）或導致專業

地位的威脅（非排他性、無臨床績效），

這也是近年醫療院所執業社工最大的壓

力來源。衛生福利部整合社政及衛政後，

醫務社工之投入及貢獻已可較被中央主管

機關所重視，然有關衛生福利部規劃或執

行社會工作勞動條件（薪資提升、福利照

顧）或專業發展（教育及研究資源、專業

制度整合、人力統計）仍常常因醫療院所

管轄權受限而無法提供給醫療院所執業的

社工人員。因此，也期許各級政府因應社

會安全及福利需要而要求或委託醫療院所

配合相關社會與衛生福利政策之實施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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